附件1
2022年第三批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分配表

	项目类别
	农业生产发展

	市县
	合计
	粮食提升工程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千亿级果业

	合计
	23282.04
	10985.2
	2239.44
	10057.4

	西安市
	1458
	963
	195
	300

	其中：临潼区
	412
	362
	
	50

	长安区
	190
	190
	
	

	鄠邑区
	276
	226
	
	50

	蓝田县
	150
	150
	
	

	高新区
	100
	
	
	100

	西咸新区
	100
	
	
	100

	宝鸡市
	2927
	1757
	220
	950

	其中：渭滨区
	100
	
	
	100

	金台区
	50
	50
	
	

	千阳县
	142
	142
	
	

	麟游县
	234
	84
	
	150

	岐山县
	330
	330
	
	

	扶风县
	284
	184
	
	100

	眉  县
	92
	92
	
	

	陈仓区
	376
	276
	
	100

	陇  县
	384
	184
	
	200

	凤翔区
	680
	380
	
	300

	咸阳市
	4381
	2371
	190
	1820

	其中：秦都区
	100
	
	
	100

	长武县
	342
	142
	
	200

	旬邑县
	334
	134
	
	200

	武功县
	230
	230
	
	

	泾阳县
	330
	280
	
	50

	乾  县
	480
	280
	
	200

	永寿县
	250
	150
	
	100

	彬州市
	534
	234
	
	300

	三原县
	284
	284
	
	

	兴平市
	234
	234
	
	

	淳化县
	342
	142
	
	200

	礼泉县
	696
	226
	
	470

	铜川市
	932
	352
	230
	350

	其中：宜君县
	332
	132
	
	200

	印台区
	240
	90
	
	150

	耀州区
	100
	100
	
	

	渭南市
	4345
	2685
	280
	1380

	其中：临渭区
	476
	276
	
	200

	合阳县
	430
	330
	
	100

	澄城县
	806
	326
	
	480

	大荔县
	452
	452
	
	

	富平县
	660
	360
	
	300

	蒲城县
	550
	450
	
	100

	白水县
	200
	
	
	200

	华阴市
	272
	272
	
	

	华州区
	184
	184
	
	

	延安市
	2975
	245
	130
	2600

	其中：宜川县
	642
	42
	
	600

	子长市
	200
	
	
	200

	黄龙县
	142
	42
	
	100

	洛川县
	200
	
	
	200

	黄陵县
	100
	
	
	100

	延川县
	242
	42
	
	200

	延长县
	200
	
	
	200

	安塞区
	300
	
	
	300

	宝塔区
	242
	42
	
	200

	甘泉县
	100
	
	
	100

	富  县
	342
	42
	
	300

	吴起县
	100
	0
	
	100

	榆林市
	2052
	1247
	155
	650

	其中：横山区
	210
	210
	
	

	绥德县
	200
	
	
	200

	神木市
	210
	210
	
	

	清涧县
	150
	
	
	150

	府谷县
	100
	
	
	100

	榆阳区
	264
	264
	
	

	定边县
	264
	264
	
	

	靖边县
	464
	264
	
	200

	汉中市
	1310
	500
	210
	600

	其中：汉台区
	100
	
	
	100

	洋  县
	100
	0
	
	100

	西乡县
	200
	
	
	200

	南郑区
	200
	
	
	200

	安康市
	910
	200
	160
	550

	其中：汉滨区
	100
	0
	
	100

	汉阴县
	100
	
	
	100

	石泉县
	100
	
	
	100

	岚皋县
	100
	
	
	100

	白河县
	50
	
	
	50

	平利县
	100
	0
	
	100

	商洛市
	390
	30
	110
	250

	其中：丹凤县
	150
	
	
	150

	山阳县
	100
	0
	
	100

	杨凌示范区
	160
	0
	10
	150

	韩城市
	60
	50
	10
	

	省农垦集团
	50
	50
	
	

	省级部门
	1332.04
	535.2
	339.44
	457.4

	厅机关
	8
	
	
	8

	省果业中心
	324
	
	
	324

	省果业研发中心
	125.4
	
	
	125.4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324.4
	324.4
	
	

	省耕地环保站
	339.44
	
	339.44
	

	省农牧良种场
	210.8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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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本批次农业生产发展项目资金重点支持粮食提升工程、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千亿级果业有关内容。
一、粮食提升工程
（一）建设内容
守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推动粮食产量提升，狠抓科技攻关、集成技术推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粮食提升工程。
1.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示范县建设。通过大面积集成应用玉米“5335”降本增效集成技术模式和小麦“3335”宽幅沟播集成技术模式，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和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核心示范区40万亩，辐射带动区147万亩，实现关中地区粮食规模化经营小麦、玉米两料轮作亩产达到1000公斤以上，陕北、渭北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亩产达到750公斤以上。
2.粮食单产提升技术综合示范。
（１）通过集成推广玉米增密度集成技术，新建玉米增密度提单产核心示范区60万亩，辐射带动区253万亩，实现关中灌区夏玉米种植密度达到5000株/亩以上，陕北、渭北春播玉米种植密度达到4500株/亩以上，陕北长城沿线风沙灌溉玉米种植密度达到5500株/亩以上。
（２）通过全面推广小麦宽幅沟播集成技术，新建小麦播种质量提升核心示范区68万亩，辐射带动区185万亩，实现小麦生产节种、节水、节肥、节药、省工，降低生产成本100元/亩，小麦亩均产量提高40公斤。
3.粮油作物高产高效技术集成示范。在全省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水稻机插秧和直播技术示范区、汉油系列油菜品种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开展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技术集成熟化。
（二）实施区域及补助标准
1.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示范县建设。选择长安、临潼等17个县（市区）实施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示范县建设，省级财政对大面积集成推广玉米“5335”降本增效集成技术模式和小麦“3335”宽幅沟播模式核心示范区按照每亩90元标准实施补助。（其中，陕西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补助50万元，建设核心示范区1万亩）。
2.粮食单产提升技术综合示范。
（1）选择鄠邑、三原等31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省级财政对玉米增密度集成技术核心示范区按照每亩42元标准实施补助。玉米核心示范区与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示范项目核心示范区所在地块应无重叠。
（2）选择蓝田、泾阳等31个县（市区）实施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省级财政对小麦宽幅沟播集成技术核心示范区按照每亩50元标准实施补助。小麦核心示范区与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示范项目核心示范区所在地块应无重叠。
3.粮油作物高产高效技术集成示范。粮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试验示范支持西安等8市（区）农技中心（站）各建设集中连片试验示范基地0.1万亩，按照每亩300元左右标准支持新技术的试点应用，探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模式，每个补助30-35万元。由汉中市、安康市选择县区分别建设3万亩、2万亩水稻机插秧和直播技术示范核心示范区，并相应辐射带动区3万亩、2万亩，水稻核心示范区省级财政资金按照每亩100元进行补助。由汉中市选择县区建设汉油系列油菜品种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2万亩，汉油核心示范节省级财政资金按照每亩100元进行补助。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承担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试验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补助324.4万元，省农牧良种场承担关中中部小麦玉米超高产创建技术示范、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项目补助210.8万元。
（三）资金补助对象及补助环节
1.补助对象。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小麦播种质量提升、水稻机插秧和直播技术、汉油系列油菜品种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建设由市县农技中心（站）统一组织相关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并做好辐射带动区建设工作。各市县要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要明确遴选标准，补贴标准，统一公开实施，确保项目的公平公正公开及实施区的示范带动效应。省级补助资金80%以上要用于项目区玉米增密度、小麦宽幅播种、水稻育秧、机插秧关键技术环节物化和作业补贴。各市县（区）对物化补贴和作业补助，要按照“谁实施、补助谁”的原则及时对付给补助对象。其中物化补贴由县级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统一招标采购物资后组织发放，作业补贴由县级按照承担统一实施的任务量直接发放给作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补助资金支持环节。省级补助资金用于物化补贴，作业补助，购置项目实施所需暂未纳入购置补贴目录的新型耕种农业机具设备，新品种、播量配置、耕作方式对比等试验，绿色高质高效集成栽培技术示范等。 
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一）建设内容
1.省级耕地土壤环境及农田残膜例行监测。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开展200个省级农产品产地土壤-农产品协同监测，布设300个残膜监测点，开展地膜残留监测与评价，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提升农业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和预警能力。
2.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持续巩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成果，推进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重度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以上。每市选取1-2个县（区）集中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复）试点示范、技术推广、培训及全市加密监测等工作。
3.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开展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建立健全回收体系，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技术。
4.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开展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每市（区）集中建设1-2个核心防治示范区，综合实施农田生态环境质量调查、有害物质减量防控及消除治理，农田盐碱化综合治理恢复，废旧设施设备安全处置，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区域范围内的集成示范带推广。
5.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用与示范、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技术集成示范、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技术培训等。
（二）补助对象与标准
1.省级耕地土壤环境及农田残膜例行监测。在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市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农产品协同采样、制备、流转、检测、评价等业务。推进200个土壤-农产品协同监测点，平均每个监测点7000元，总计140万元，按照任务量大小，每市补助5-20万元；300个残膜监测点，平均每个点位2000元，总计60万元，按照监测点位数量，每市补助2-8万元。
2.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选择西安、咸阳、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7个市按照7个市受污染耕地任务比例，每亩补助约10元，每市补助50-150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其中渭南市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复）技术集成示范推广，补助50万元。
3.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在具有一定的回收基础及回收能力、能够承担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延安市、榆林市，开展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根据历年工作实施效果，榆林市、铜川市各100万元，西安市、咸阳市、延安市每市各80万元，宝鸡市、渭南市60万元，用于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的建设。
4.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支持西安等12市（区）结合治理基础、有害物清理程度等因素，每市遴选侵害程度相对较重，防治压力较大，设施亟待改善提升的县区，集中建设1-2个农田面源污染核心防治示范区，示范面积原则上不少于1万亩，带动面积不低于10万亩，补助10-40万元。支持铜川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试点示范，探索较为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综合治理路径模式，补助100万元。
5.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由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站承担全省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用与示范、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技术集成示范、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技术培训等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相关任务，补助339.44万元。
（三）资金支持环节
1.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例行监测。支持设备购买、土壤-农产品协同采样、制备、流转、检测分析、监测及有关技术和业务指导等。残膜监测支持农田地膜点位布设、设备购买、样品采集、清洗、称量、烘干、分析、监测及业务指导培训等。
2.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支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示范建设（土地租赁、试剂购置、技术选用、跟踪监测、农户培训等）、技术指导、土壤-农产品加密监测等。
3.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主要农膜回收体系建设、研发推广等。
4.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支持农田生态环境质量调查、监测、风险评价，有害物防治与清除；农业废弃物利用设施安全管理、维护保养、安全处置及综合资源化利用等环节。
5.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支持面源污染治理、农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等有关技术培训、实地调研、技术培训、集成及示范推广等。
三、千亿级果业
（一）建设内容
按照“稳规模、提品质、增效益”的思路，以果业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优化区域布局结构，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着力构建现代果业生产体系。主要内容为开展果业全产业链发展示范、采后处理示范、防灾减灾示范，建设高质高效示范园、完善种苗繁育体系和产业综合服务等。
1.苹果产业。重点支持全产业链示范县、防灾减灾示范县、采后处理示范县，高质高效示范园、苹果种苗繁育体系建设等。
2.猕猴桃产业。重点支持全产业链示范县、高质高效示范园、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及品种研发试验、猕猴桃集成技术推广等。
3.特色果业。重点支持樱桃、葡萄等特色水果开展高质高效示范园创建。
4.果业综合服务。根据果业发展需要，开展果业种质资源保护、果树种苗质量检测、试验基地科研能力提升、灾害防治及绿色生产集成技术示范推广；开展果业高质量发展有关培训，编印制作陕西果业政务“服务员”采购指南指导手册等。
（二）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
1.苹果产业。支持洛川、淳化、白水建设苹果全产业链示范县，每县补助200万元，支持宜川、安塞建设苹果防灾减灾示范县，每县补助300—600万元。支持富县、凤翔区建设苹果采后处理试点县，每县补助300万元。支持延长等23县建设苹果高质高效园，改造低质低效果园。遴选辖区内集中连片种植100亩以上、亩均产出效益高出本辖区平均水平30%以上，带动效应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企业承担，每个果园补助25万元。
2.猕猴桃产业。支持扶风等7县区开展猕猴桃产业链重点提升。支持临渭等9县区创建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遴选辖区内集中连片种植 50亩以上、亩均效益高出辖区内平均水平30%以上的果园，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企业承担，每个果园补助25万元。支持西安市高新区、岚皋建设猕猴桃苗木培育基地，每个基地补助50万元。
3.特色果业。支持澄城、丹凤等11县区创建樱桃、葡萄等高质高效示范园，开展相关种质资源保护及苗木基地提升。项目实施单位根据标准结合产业发展情况自行选择需要建设的内容。
4.综合服务。省农业农村厅果业处开展技能培训补助8万元；省果业中心承担果业高质量发展生产贮藏营销培训、全省果业发展检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智能化全自动化防雹网应用试点任务补助324万元；省果业研究发展中心承担省级苹果芽变品种试验筛选、山地苹果示范推广、果业科研创新基地能力提升、果品种苗质量检测任务补助125.4万元。
（三）资金支持环节
1.苹果产业。苹果全产业链示范县重点开展苹果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探索；防灾减灾示范县重点配套果园防冻、抗旱、防雹设施，总结集成区域防灾减灾配套技术；采后处理示范县重点支持预冷、分拣等采后处理设施设备，集成产后服务模式；高质高效示范园重点开展优良品种示范、果园节水灌溉、病虫绿色防控、土壤有机质提升等集成基础推广应用；种苗繁育体系重点开展苹果母穗园和采穗圃，优异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新品种（砧木）选育、配套技术示范、砧穗组合田间试验。
2.猕猴桃产业。全产业链示范县重点开展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探索示范；高质高效示范园创建重点开展果园人工授粉、绿肥种植、秸秆覆盖、水肥一体化、棚架改造等；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及品种研发试验重点开展品种选育试验示范、砧木筛选及配套技术集成；猕猴桃果业技术推广重点开展“四改五提升”技术集成，山地林下猕猴桃示范及立体生态栽培技术集成等。
3.特色果业。重点支持棚架等设施改造提升、水肥一体化、土壤有机质提升、种质资源保护、苗木繁育所需的设备提升、物资购置等。
4.综合服务。重点支持围绕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相关的技术及生产贮藏营销等培训，购置全省果业发展检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智能化全自动化防雹网设备、苹果芽变品种试验筛选、山地苹果示范推广、果业科研创新基地能力提升、果品种苗质量检测设备、试剂等。
四、有关要求
（一）认真细化实施方案。各市（区）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本方案进行进一步细化，并指导各县（区）抓紧制定细化的实施方案。各县（区）在制定实施方案过程中，要做好任务分解，细化补贴对象、比例、方式等内容，明确申报审核和过程监管。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汇总辖区县（市、区）实施方案后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备案。
（二）抓紧组织项目实施。各县（区）要按照报备的项目实施方案，加快项目实施，争取2022年11月底前全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各县（区）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加强项目主体遴选管理，确保过程、结果公开、公平、公正。各市县不得擅自改变项目计划，确需变更的，按照相关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进行申报。
（三）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各市县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安排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使用高效安全、项目顺利实施。要加强资金管理，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制度，加强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严禁挤占、挪用。要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先期安排一定的项目启动资金，项目完工后及时完成项目验收资金兑付有关工作。
（四）强化项目绩效考评。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项目进展、资金使用、实施成果等情况按要求开展绩效考评，于2022年12月30日前将绩效考评报告、项目验收总结和项目总结一并报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将适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验。
（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对纳入整合范围的资金，各地要严格按照中省关于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有关规定安排和使用资金。

附件：1.陕西省粮食提升工程技术示范项目县标牌（样式）
      2.2022年陕西粮食提升工程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3.2022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4.2022年千亿级果业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附件1
 (
字体：黑体
)陕西省粮食提升工程技术示范项目县标牌（样式）
	
 (
彩色示意图，长约占整个标牌长的
1/3
，高约占整个标牌高的
1/2
)陕西省粮食（作物）提升工程集成技术示范项目示范区
 (
示范县实施区域
（具体实施区域要明确标注）
)
项目规模：示范区涉及×个乡（镇）、×个村，共×万亩
项目目标：平均亩产×公斤，节本增效×元
 (
字体：黑体
)技术模式：主栽品种：
技术路线：
 (
字体：楷体
) (
字体：黑体
)栽培要点：

 (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财政厅
××
县人民政府
202
2
年
   
月
) (
技术指导组：
组长：
××××
成员：
××××
××××
（不超过
5
人）
) (
领导小
组
：
组长：
县委县政府负责人
成员：
××××
××××
（不超过
5
人）
)


注：1.标牌尺寸6米×3.5米，彩喷，铁架。
2.作物名称为小麦、玉米、水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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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年陕西粮食提升工程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市
	县区
	建设任务
	项目资金（万元）

	西安
	　
	　
	963

	其中：
	鄠邑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13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226

	
	长安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90

	
	临潼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3万亩，辐射带动区12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362

	
	蓝田
	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15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咸阳
	　
	　
	2371

	其中：
	三原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4万亩，辐射带动区11万亩。
	284

	
	泾阳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6万亩。
	280

	
	礼泉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13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226

	
	乾县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6万亩。
	280

	
	武功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230

	
	兴平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34

	
	淳化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42

	
	旬邑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2万亩。
	134

	
	长武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42

	
	彬州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34

	
	永寿
	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15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宝鸡
	　
	　
	1757

	其中：
	凤翔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4万亩，辐射带动区10万亩。
	380

	
	眉县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92

	
	麟游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
	84

	
	陇县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84

	
	金台
	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50

	
	千阳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42

	
	扶风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84

	　
	岐山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330

	
	陈仓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13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76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渭南
	　
	　
	2685

	其中：
	富平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4万亩，辐射带动区10万亩。
	360

	
	合阳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7万亩。
	330

	
	澄城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13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4万亩，辐射带动区11万亩。
	326

	
	华州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84

	
	临渭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13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
	276

	
	大荔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4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452

	
	华阴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6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
	272

	
	蒲城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5万亩，辐射带动区12万亩。
	45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铜川
	　
	　
	352

	其中：
	宜君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132

	
	印台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90

	
	耀州
	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5万亩。
	10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0

	榆林
	　
	　
	1247

	其中：
	榆阳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64

	　
	靖边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64

	　
	定边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春玉米高产田2万亩，辐射带动区8万亩；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9万亩。
	264

	　
	神木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5万亩，辐射带动区22万亩。
	210

	　
	横山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5万亩，辐射带动区22万亩。
	21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延安
	　
	　
	245

	其中：
	宝塔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42

	
	富县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42

	
	延川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42

	
	宜川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42

	
	黄龙
	建设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4万亩。
	42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5

	汉中
	汉中市
	建设水稻机插秧和直播技术示范核心示范区3万亩，辐射带动区3万亩；建设汉油系列油菜品种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2万亩。
	500

	商洛
	　
	　
	30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综合示范基地0.1万亩。
	30

	安康
	安康市
	建设水稻机插秧和直播技术示范核心示范区2万亩，辐射带动区2万亩。
	200

	韩城
	市级农技中心（站）
	建设小麦播种质量提升行动核心示范区1万亩，辐射带动区2万亩。
	50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承省级担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种植试验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324.4

	
	省农牧良种场
	承担关中中部小麦玉米超高产创建技术示范、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项目。
	210.8

	
	陕西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田1万亩，辐射带动区19万亩。
	50

	合计
	/
	10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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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市
	补助资金
	项目内容

	西安市
	195万元
	开展30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21万元。建设农田残膜建设点位数不少于19个，总计4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50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8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宝鸡市
	220万元
	开展24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15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24个，总计5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100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6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咸阳市
	190万元
	开展18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12.6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37个，总计7.4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50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8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铜川市
	230万元
	开展9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8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7个，总计2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10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2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1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100万元，建立示范点数量不少于4个。

	渭南市
	280万元
	开展24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17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62个，总计13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150万元(其中，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复）技术集成示范推广50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6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汉中市
	210万元
	开展30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21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40个，总计9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14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安康市
	160万元
	开展24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16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21个，总计4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10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商洛市
	110万元
	开展23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16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16个，总计4万元。开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5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延安市
	130万元
	开展8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5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29个，总计5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8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榆林市
	155万元
	开展10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总计7万元。建设农田残膜监测点位不少于45个，总计8万元。选取1-2个县建设废旧农膜回收试点示范，示范推广可降解地膜，总计100万元。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4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2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5000个。

	杨凌示范区
	10万元
	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1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1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2000个。

	韩城市
	10万元
	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补助10万元，建设核心防治示范点不少于1个，排查农业废弃物危险因子不少于2000个。

	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站
	339.44万元
	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339.44万元。其中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用与示范150万元，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技术集成示范176万元，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技术培训13.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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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千亿级果业资金及任务分配表
	2022年省级果业专项资金分配计划表（苹果产业）

	地市
	县（区）
	小计
	资金使用方向

	延安市
	宜川县
	600
	防灾减灾处理示范县

	
	洛川县
	200
	苹果全产业链重点县

	
	安塞区
	300
	防灾减灾示范县

	
	富  县
	300
	采后处理示范县

	
	延长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延川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黄陵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黄龙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子长市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吴起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甘泉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2400
	

	榆林市
	清涧县
	15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绥德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靖边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府谷县
	100
	苹果（海红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650
	

	铜川市
	宜君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200
	

	宝鸡市
	麟游县
	15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陇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凤翔区
	300
	采后处理示范县

	
	小计
	650
	

	咸阳市
	旬邑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长武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淳化县
	200
	苹果全产业链重点县

	
	彬州市
	300
	低质低效果园改造示范县

	
	乾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礼泉县
	470
	低质低效果园改造示范县

	
	永寿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1670
	

	渭南市
	澄城县
	2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白水县
	200
	苹果全产业链重点县

	
	蒲城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合阳县
	100
	苹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600
	

	杨凌示范区
	杨凌示范区
	150
	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苗木繁育

	
	小计
	150
	

	合计
	
	6320
	



	2022年省级果业专项资金分配计划表（猕猴桃产业）

	

	地市
	县（区）
	小计
	资金使用方向

	西安市
	高新区
	1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和苗木繁育

	
	小计
	100
	

	宝鸡市
	扶风县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陈仓区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渭滨区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小计
	300
	

	渭南市
	临渭区
	2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200
	

	汉中市
	西乡县
	2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汉台区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洋县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南郑区
	2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600
	

	安康市
	岚皋县
	1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和苗木繁育

	
	平利县
	1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石泉县
	1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白河县
	5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汉滨区
	100
	猕猴桃全产业链重点县

	
	小计
	450
	

	商洛市
	山阳县
	10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丹凤县
	50
	猕猴桃高质高效示范园

	
	小计
	150
	

	合计
	
	1800
	



	2022年省级果业专项资金分配计划表（特色果业及综合服务）

	地市
	县（区）
	小计
	资金使用方向

	西安市
	临潼区
	50
	石榴高质高效示范园

	
	西咸新区
	100
	果树新型栽培试验示范

	
	鄠邑区
	50
	葡萄高质高效园示范园

	咸阳市
	秦都区
	100
	特色果业高质高效园示范园

	
	泾阳县
	50
	葡萄高质高效园示范园

	铜川市
	印台区
	150
	樱桃高质高效示范园建设

	渭南市
	澄城县
	280
	樱桃高质高效示范园、苗木繁育

	
	富平县
	300
	特色果业高质高效示范园

	安康市
	汉阴县
	100
	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苗繁育

	商洛市
	丹凤县
	100
	葡萄高质高效示范园

	延安市
	宝塔区
	200
	果树种质资源保护和苗木繁育

	厅果业处
	省级
	8
	果业高质量发展职业技能培训

	省果业中心
	省级
	324
	果业高质量发展生产贮藏营销培训、全省果业发展检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智能化全自动化防雹网应用试点

	省果业研究发展中心
	省级
	125.4
	苹果芽变品种试验筛选、山地苹果示范推广、果业科研创新基地能力提升、果品种苗质量检测

	合计
	
	1937.4
	





